


（三）学位论文综合评价优秀。

（四）集体荣誉感强，积极参加各项集体活动，工作积

极主动，圆满完成各项任务。

（五）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

优先评为优秀毕业研究生：

1.连续两年获得“校优秀研究生”或“校优秀研究生骨

干”及以上荣誉称号；

2.获得校级“优博”、“优硕”的毕业研究生；

3.各专业（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下的公共卫生

政策与管理、心理卫生学等两个自主设置二级学科除外，中

西医结合、中药学和药学专业中进行中药研究的除外）学术

学位博士研究生，以第一作者在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SCI 收录

期刊（影响因子在 5.0 以上或者 SCI 论文分区二区以上（含））

发表学术论著 1篇；

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下的公共卫生政策与管

理、心理卫生学等两个自主设置二级学科专业的学术学位博

士研究生，以第一作者在《南方医科大学人文社科类期刊目

录》一类期刊发表 2篇学术论著；

中西医结合、中药学专业及药学专业中进行中药研究的

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以第一作者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

发表学术论著至少 4篇；

硕士生发表 2 篇核心期刊论文或发表 SCI 论文单篇影响

因子在 1.0 以上；



4.在省、部级及以上各类比赛或竞赛（包括集体项目）

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或第一、二、三名；

5.在社会活动中有突出的事迹，获得国家或省部级的表

彰或奖励；

6.从事学生党团组织、行政管理和研究生会工作的学生

干部，成绩突出。

三、评选办法

（一）原则。优秀毕业研究生的比例不超过本单位应届

毕业研究生总数的 10%。

（二）申报。采用自愿申报原则，由毕业生向培养单位

提交材料。

（三）评审。各培养单位下设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小组，

制定评选细则并进行初评。各研究生党支部组织评选，经群

众评议，导师推荐，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审核，在本单位公示

不少于 3个工作日后报研究生院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）审批。

校外联合培养单位优秀毕业生由研究生院根据各培养单位

上报情况统筹比例。所有评审结果向全校公示 3个工作日无

异议后由研究生院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）报学校审批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由各培养单位组织填写优秀毕业研究生奖励登记表，经

研究生工作部审批盖章后放入毕业研究生档案，并颁发优秀

毕业研究生荣誉证书。

五、几点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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